


[bookmark: _GoBack]湖南科技大学
研究生学位授予学术复核申请书
	一.申请人信息及复核事项

	姓  名
	
	学    号
	

	学  院
	
	指导教师
	

	手  机
	务必准确如实填写，确保联系通畅
	通讯地址
具体到门牌号）
	因填写错误导致无法送达的，后果自负

	培养层次
	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1]☐硕士   ☐博士
	学位类型
	☐学术学位 ☐专业学位

	一级学科或
专业学位类别
	
	二级学科或
专业领域
	

	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题目
	

	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研究方向
	

	学术复核事由
	☐专家评阅不通过    ☐答辩不通过    ☐成果认定不通过 

	获知上述结论
时间
	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
	申请复核的事实、依据和理由（可另附相关材料）：












综上所述，本人申请复核，且已知晓学术复核决定为最终决定。

复核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	二.申请人指导教师意见

	（请给出明确意见即支持/不支持复核申请，并简要阐述理由和依据，可加页）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导教师（签名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三、教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接收申请学术审核情况

	接收时间
	
	接收地点
	

	提交人
	
	接收人
	

	是否受理申请：
    






教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教学院公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
	四、教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复核情况

	受理时间
	
	受理地点
	

	1.复核小组成员名单（可加行）

	序号
	姓名
	单位
	职称/导师资格
	研究方向或学科领域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是否同意复核小组成员组成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（签名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2.复核过程

	（请对复核过程做详细记录，包括但不限于听取当事人申辩、询问相关人员、查询资料、现场查验、实验检验等，应有具体的时间地点，可加页）





	3.复核小组成员意见

	（请给出明确的复核意见即同意重启或维持原判的结论，并简要阐述理由和依据，可加页）




	专家评阅结论
	☐同意重启
☐维持原判

	答辩结论
	☐同意重启
☐维持原判

	成果认定结论
	☐原结论存在异议，变更为________
☐维持原判

	复核小组成员签名：





年      月      日

	4.教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复核决定

	（请写明教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过程和表决情况，给出明确的复核决定即同意重启或维持原判的结论，并简要阐述理由和依据，可加页）







 教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教学院公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注：1.申请人中途撤销不再予以受理。
2.复核决定和处理决议应按要求送达和告知申请人。




